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取消股東特別大會及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期間

茲提述財訊傳媒集團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日期均為二零二零年三月十三日之通
函（「通函」）及股東特別大會（「股東特別大會」）通告（「通告」），內容有關（其中
包括）建議股本重組及建議更改每手買賣單位。除文義另有所指外，本公告所用詞
彙與通函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。

如通函及通告所述，股東特別大會原訂於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日（星期一）上午
十一時正假座香港中環皇后大道中99號中環中心12樓2室舉行，以考慮並酌情通過
通告所載的決議案。此外，為釐定出席股東特別大會並於會上投票之權利，本公司
已於二零二零年三月二十五日（星期三）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日（星期一）（包
括首尾兩日）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。

於二零二零年三月二十八日，為防控2019冠狀病毒病 (COVID-19)擴散，香港特別
行政區政府在憲報刊登《預防及控制疾病（禁止羣組聚集）規例》（「《規例》」）（第
599G章）。根據《規例》，食物及衛生局局長在憲報刊登公告，禁止於公眾地方進
行多於四人的羣組聚集，自二零二零年三月二十九日凌晨零時零分起生效，為期
14天，直至二零二零年四月十一日。

鑒於《規例》，董事會認為，取消即將舉行的股東特別大會及上述暫停辦理股份過
戶登記手續期間將屬恰當。同時，亦將對股本重組及更改每手買賣單位作出修改。

通告中提呈的決議案將於本公司適時召開的另一股東特別大會（「新股東特別大會」）
上提呈以供股東審議及批准。於董事會決定新股東特別大會的日期、時間及場地
及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期間後，本公司將就新股東特別大會以及股本重組
及更改每手買賣單位的經修訂時間表之詳情刊發公告，並將適時向股東寄發有關
新股東特別大會的通函及通告。

董事會謹此就取消股東特別大會造成的不便向股東致以歉意。

承董事會命 
財訊傳媒集團有限公司 

執行董事 
李亮

香港，二零二零年三月二十九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為李亮先生、李曦先生、李振先生、章知方先
生及周洪濤先生；獨立非執行董事為羅智鴻先生、梁達賢先生及王清漳先生。


